
华中科技大学-广州国家实验室2024年联合培养

博士研究生“申请-考核”制招生简章

广州国家实验室是呼吸系统疾病及其防控领域的新型科研事业

单位，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实验室坚持面向世界

科技前沿、面向经济主战场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、面向人民生命健

康，由钟南山院士担任实验室主任，引进和培养国内外呼吸系统疾

病及防控领域领军人才、学术带头人以及卓越创新人才，组建了多

学科交叉、青年学术骨干担纲的高水平人才队伍，协同开展科技攻

关和前沿研究。实验室着力解决呼吸系统疾病及其防控领域关键核

心科学和技术难题，组建平战结合的综合创新研究平台和设施集群，

打造应对呼吸系统疾病领域预防、预警与防控的关键科技力量，争

取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突破型、引领型、平台型为一体的大

型综合性研究基地和原始创新策源地。

为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，培养和储备战略科技人才，探

索以重大任务和目标为导向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新机制，实验室和华

中科技大学开展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。

一、培养目标

培养具有责任感、使命感，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，在

学科领域内掌握扎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，具有

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，在专业领域内能做出创新性成果的

优秀青年人才。

二、招生计划及培养方式

华中科技大学-广州国家实验室2024年拟依托华中科技大学生命

科学与技术学院等院系，招收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，录取类别为全

日制，就业方式为非定向，学制四年。学籍在华中科技大学，按相

关规定转接人事档案、组织关系等。

实验室招生导师与学校导师对专项录取的博士研究生进行联合

培养，分两个阶段：第一阶段课程学习，在华中科技大学完成；第

二阶段科学研究和论文撰写，主要在实验室完成。根据双方制订的



联合培养方案，考生按期完成各培养环节的工作，接受双方的考核

评价。毕业答辩和学位授予按华中科技大学的条件和程序进行。

下表为实验室拟招生专业、方向及双方导师信息（专项计划单

列，计划数以最终下达为准）。

实验室

导师姓名
招生院系 招生专业 具体研究方向

校内

导师
招生类型

徐 涛

生命科学与

技术学院

（170）

生物医学工程

（083100）

微流控技术与生物智能

制造
张蓉颖 学术型

贺福初
生物医学工程

（083100）

生物信息学，系统生物

学与生命组学大数据解

析

刘 欣 学术型

曹小宝
生物医学工程

（083100）
微流控 刘 钢 学术型

林俊彦
生物医学工程

（083100）

细胞器通讯、溶酶体生

物学
薛 宇 学术型

张 满
生物医学工程

（083100）

胚胎的体外重构和肺组

织的体内再生
王江林 学术型

孟 舒
生物学

（071000）
核酸药物与血管再生 朱 斌 学术型

胡 苹
生物学

（071000）
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朱 斌 学术型

边英杰

第一临床学院

(附属协和医院)

（530）

临床医学

（100200）
肿瘤免疫与免疫治疗 李 伟 学术型

三、选拔方式

2024年专项计划拟通过申请-考核制方式招生。如生源不足，允

许相关学院普通计划考生，在满足材料审核要求的前提下，自愿申

请调剂到专项计划，按专项计划后续程序考核录取。

四、申请条件

符合《华中科技大学2024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》及联合培养

的院系相关学科（类别）规定的报考条件。

具体参见：https://gszs.hust.edu.cn/info/1106/3720.htm
五、申请程序

1、网上报名

请考生在报考前务必与实验室导师沟通好招生需求，再通过华

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招生管理系统https://yanzhao.hust.edu.cn，选择“申

http://yanzhao.hust.edu.cn/


请考核博士报名”模块进行网上报名。报名系统中选择校内导师，专

项计划选择“广州实验室专项”。
报名时间： 2024年2月20日—2024年3月8日 17:00
考生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院系及专业提出的报

考条件。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将不予通过申请材料审核及综合

考核。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。

2、提交电子版材料到实验室指定邮箱

网上报名成功后，考生须于2024年3月13日前将报考材料电子版

以PDF形式发送至广州国家实验室招生邮箱（student@gzlab.ac.cn），

邮件主题及附件文件名标注为“姓名+华科+实验室导师姓名+广州实

验室专项”，逾期未提交或所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者，按放弃本专项

报考处理。

请按序号将报考材料整理至一个pdf文档中，并按材料顺序在pdf
文档首页制作报考材料目录：

（1）网上报名完成后下载的报名表；

（2）《华中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计划》（华中科

技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2024年博士招生简章页面可下载模板）；

（3）本科与硕士研究生课程成绩单（须加盖学校教务或人事档

案部门公章）；

（4）各类外语水平证书或证明材料；

（5）具有代表性的科学研究成果、科研经历情况，如公开发表

的学术论文（全文）、授权专利及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的陈述和证

明；

（6）硕士学位论文（往届生提交）；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或

研究工作进展报告（应届生提交）。如涉密工作必须事先进行脱密

处理；

（7）可证明考生个人能力水平的其他材料。

注：正高职称专家推荐信由报名推荐系统自行生成，不需考生

提供。



考生须保证所有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及完整性，不得伪

造有关证明。一经发现作弊行为，经核实将取消其报考资格、录取

资格或取消学籍。

六、考核程序

华中科技大学与广州国家实验室联合培养专项计划2024级博士

研究生招生审核分为申请材料审核和综合考核两个阶段，由华中科

技大学-广州国家实验室成立的联合工作组组织。

材料审核完成后将进行综合能力考核。形式和具体时间另行通

知。

七、学费与奖助学金

此专项计划按规定纳入科研博士计划管理。博士研究生每学年

须按时向华中科技大学缴纳学费并进行电子注册。学校和实验室按

科研博士计划管理相关规定，发放博士研究生的奖助学金。符合条

件的博士研究生可根据联合培养相关规定申请各类奖学金。

八、其他

拟录取相关手续依据华中科技大学和广州国家实验室相关规定

执行。

联系咨询：

广州国家实验室人事教育部 郑老师/田老师

座 机：020-62689091
邮 箱：student@gzlab.ac.cn
招生QQ群：920483775、515148658（任一即可）

华中科技大学

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科 陆老师

电话：027-87792269
第一临床学院（附属协和医院）研究生科 柯老师

电话：027-85726337


